魏村中心小学教师外出学习制度
为鼓励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素质，提升教学理念，吸取新的知识，了解和掌握新的教学动态，学校尽可能为教师外出学习创造条件。为规范外出学习的手续，提高外出学习的质量和效果,此特制订教师外出学习制度。 
　　一、此制度中的外出学习包括教师外出学习、参观、培训，参加各类教学评比活动、上公开课等。 
二、教师外出学习前，填写外出学习审批单，并将所需调代课情况报教导处。 
三、教师外出学习，要严格遵守主办单位的安排，自始至终地参与活动，不迟到，不早退，不无故缺课，不拖后返回。 
　　四、外出学习教师必须认真学习，做好记录。 
　　五、外出学习教师应于学习结束一周内完成一篇学习（上课）心得，供全校教师学习，并在学校汇报交流，以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。外出讲课的教师先在学校讲课，供全校教师观摩。  
主办单位下发的学习资料、宣传资料等，外出学习教师要于一周内交图书室或档案室存档；培训通知、活动安排、报销单等复印后交档案室存档。 

外出学习所花费用按照通知要求办理。一般先自己垫付，学习归来后教师自行填写报销单据，并持外出学习通知单的复印件到校长室签字报销。 
